
2013年
台灣吉他檢定考試

主辦：台灣吉他學會

報名簡章

一、名稱：台灣吉他學會吉他檢定考試（簡稱：台灣吉他檢定考試）

二、主旨：

1.建立完善且多元之檢定制度。

2.激發學習意志，自我程度評量。

3.推廣吉他音樂，發掘演奏潛能。

4.提供進階與專業之學習參考。

5.提供教學與升學之參考方向。

三、特色：

1.國際性：本檢定制度參考美、歐、亞洲各國及主要地區大專

院校所編定之檢定辦法及台灣本土之特殊屬性需要而產生。

2.全面性：在台灣獨特屬性上，學會彙整自：（1）大專院校

音樂系所（2）各中等學校吉他社（樂）團（3）民間樂團

及吉他社團組織（4）樂器公司與音樂教室以及（5）學生

及家長等五大方向的各種意見。

3.區域服務：為服務考生，歡迎考生向本會秘書處或各區理

監事洽詢相關考試內容。

4.內容調整：因應各種需求及建議，委員會召開定期會議外

並視情況加開臨時會議，就檢定相關內容討論與增修（考

曲及音階、琶音內容一律以學會網站公佈為準）。

5.考前提示：為提醒考生，考前請特別詳細閱讀（1）考試辦

法與相關規定（2）考試重點（3）考試通知（4）考試結果

（5）獎勵辦法（6）音階與琶音考試辦法。

6.評審資格及公信力：（1）國內外具吉他相關學歷背景

（2）通過學會認可的音樂教師（3）每場至少 2 至 3 位

以上之評審老師（視考生人數而定）。

報   名

一、報名資格：不限

二、報名方式：

1.簡章與報名表可直接至台灣吉他學會網站下載h t tp : / /

www.guitar.org.tw，也可向各大音樂教室索取吉他檢定

考試報名DM。

2.欲購買1~5級考曲樂譜者，可向台灣吉他學會網站所公佈

的經銷地點購買。

四、其他注意事項及費用：

※台灣吉他學會會員可享報名費用八折優惠。

※請攜帶身分證或相關文件方能核對身分參加檢定考試。

※繳費但因故無法應試（當日缺考恕不退費），請於五天

前向學會申請退費（限退80%的考試費）。

五、報名時間：

四月份檢定至 2013 年 4 月 14 日截止報名；秋季檢定至 

10 月 6 日截止。

3.填寫報名表並黏貼最近三個月內1吋半身脫帽照片兩張，

秘書處會統一寄發考試通知單。

4.報名費匯款銀行及帳號：

華南銀行（代碼008）新泰分行

帳號：173-10-0025550  戶名：台灣吉他學會

5.報名資料掛號郵寄：25162 新北市淡水區自強路51號4B  

台灣吉他學會 收

6.若有疑問請以電子郵件進行詢問：taiwangs2010@

gmail.com

7.相關網址：http://www.guitar.org.tw

8.秘書處電話： 0979025024 台灣吉他學會秘書處

三、報名費用（含行政費及考試費）：行政費：20%，考試費：80%

考   試

一、考試級數：1.術科 1~10 級。2.演奏級與最高演奏級。

二、考試辦法與相關規定：

1.各級報考曲目一律依學會公佈內容為主。

2.考生報考曲目為三首（A、B、C 組各一首），檢定當天只

需演奏兩首：A組考曲為必考，另一首由考生現場自行抽籤

決定彈奏B組或C組的曲子，如所彈奏曲子與自行抽籤組別

曲目不符，該曲則不予計分。二級以上（含）加考音階與

琶音，由評審老師現場抽考（各級數所指定之音階與琶音

一律以學會公佈為主）。

3.為彌補現有曲目不足之憾，考生可準備一首自選曲逕行取

代 B 組或 C 組曲目（限一首，且 B 、C 兩首需為不同音

樂時期），請在報名表上詳填作曲家及曲名，惟檢定委員



三、考試重點：

四、考試通知：

1.請在報名截止前報名，秘書處會於檢定前七日寄出考試

通知書。

2. 請攜帶身分證或相關證明文件以便核對身分。

五、考試結果：

1.考試後，二週內公佈合格名單於學會網站。

2. 合格證書、個人成績及評審評語，擇期統一寄發，證書

記載項目、級別以及等第。

六、獎勵辦法：

1.凡獲得特優考級者，可參加由學會舉辦之聯合音樂會

（請於報名表勾選意願）。

七、考試日期：（若臨時有變更請以考試通知書上所載資料為主）

北  區 5月5日（星期日） 10月27日（星期日） 下午 1：30

中  區 5月5日（星期日） 10月27日（星期日） 下午 1：30

嘉雲區 10月27日（星期日） 下午 1：30

南  區 5月5日（星期日） 10月27日（星期日） 下午 1：30

八、考試地點：（若臨時有變更請以考試通知書上所載資料為主）

北  區 新北市正義國民小學

中  區

嘉雲區

南  區

新北市三重區信義西街31號

國立中興大學綜合教學大樓 台中市國光路 250 號

南華學館 嘉義市博愛路二段 241 號

台南市救國團 台南市東區成大里大學路西段65號

※若應試人數過少，有可能變更考試地點，請留意學會網站並以

考試通知單上所載資料為主。

2. 凡通過5級以上（含）且欲參加台灣各個吉他合奏團的考

生，可向台灣吉他學會申請幫忙撰寫推薦函。

3. 凡通過8~10級的考生且成績優異者，可參加由吉他學會

主辦之聯合音樂會；通過演奏級或最高演奏級者，可由

學會主辦舉行個人獨奏會。

4. 凡通過演奏級以上者，如需報考國內音樂系主修古典吉

他，可向台灣吉他學會申請幫忙撰寫推薦函。

會有權決定考生自選曲是否符合該級演奏程度，若不適合

應試，秘書處會在檢定考試前通知，請考生及其指導老師

仔細斟酌選曲。

4.考生至少需通過1~5級數中之一級，才可報考6~10級級數

（各級學校主修生與歷屆台灣吉他大賽高中組與公開組前

三名者不在此限）。

5.報考6級以上（含），可跳級報考（限跳一級）。例如：前

次已考過6級者，此次最高僅可報考8級；前次已考過7級

者，此次最高僅可報考9級，依此類推。

6.考生至少需通過 8、9、10 級數其中之一級，才能報考演

奏級與最高演奏級。

7. 報考 8 級以上（含演奏級與最高演奏級）考生，四月份統

一於北區考場、十月份於北區及南區考場另闢專區應試，

另加考視奏以及音樂素養口試（評審老師將為音樂碩士以

上資格）。

8. 報考 8 級以上（含演奏級與最高演奏級）考生，加考視

奏，範圍如下：

請
填
級
數

5月5日（星期日）

台灣吉他檢定考試報名表

姓 名

出生日期

考 區

通訊地址

性  別

身分證 

北 區 中 區 嘉雲區 南 區

請貼兩張 1 吋半身脫帽照片

限三個月內近照

勿貼生活照 請填郵遞區號

連絡電話

電子郵件

吉他學會
會 員

就讀學校
服務機關

指導老師
姓 名

特優音樂會

系所職稱

是 否

是  會員證編號： 否

報考級數

級

A 組曲目：

B 組曲目：

C 組曲目：

匯 款 單 浮 貼 處

9. 報考8級以上（含演奏級與最高演奏級）者考生，加考音樂

素養口試，包括：音樂風格瞭解、基本曲式、調性以及樂

曲背景及詮釋。並請於應試當天報到時，繳交所有樂曲影

本一式三份，並於左上角註明姓名及檢定級別。

10.樂曲各段可省略兩點反覆，但是反始記號Da Capo（D. 

C.）不可省略。

11.考生彈奏之曲目、音階以及琶音一律背譜。

12.未按規定範圍裡的曲目演奏或逕行更改考曲者一律以棄權論。

13.為避免考試時間過於冗長，評審老師有權按鈴停止考生繼

續彈奏。

14.為顧及考生權益，嚴禁考生或考生家長自行錄影或錄音。

三、考試流程：

1.考生於前一位考生應試時，先於考場外先抽考曲B或C。

2.考試時先演奏指定曲考曲A，再演奏所抽中之樂曲B或C。

3. 考生於樂曲演奏完畢或按鈴停止後再由評審抽考音階及琶音。

4. 八級以上考生於準備時間兩分鐘後接考視奏以及音樂涵養口試。


